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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创兴资源      编号：临 2015－055 号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议案。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9月 29日

以书面及电话通知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 11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5年 10月 9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1388号 2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5名，实到董事 5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翟金水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与上海弘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海南港澳资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与上海弘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海南港澳资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购买上海弘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

港澳资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8.34%的股份。 

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申请再次延期复牌，即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月 17日起继

续停牌不超过 2个月。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 月 15日起停牌，并于 2015年 7月 15日进入重

大资产重组程序。 

（2）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神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矿业”）自 2014 年

7 月以来持续停产。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一定的挑战。如继续维持现有经营

不做调整，公司短期内经营业绩难以得到较大的改善，需要引入新的经营资产。

本次交易系为了做大做强上市公司，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公司业务范围，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鉴于铁矿石行业的持续低靡，为避免神龙矿业的长期停产导致上市公司持续

亏损,根据公司董事会既定的战略部署（详见公司 2014年度报告、2015年中期

报告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拟同时出售

神龙矿业 100%股权，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加速公司转型进程。 

（3）重组框架方案介绍 

①主要交易对方 

公司正在与各方积极沟通，尚未确定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可能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独立第三方。 

②本次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可能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购买或其他重组方式，但尚未最

终确定。 

③标的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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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拟收购的资产是互联网金融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股权或资产； 

本次交易拟出售的资产为神龙矿业 100%股权。 

   2、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交易事项进行了积

极有效的沟通，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有序开展。公司于 2015年 10

月 9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标的资产的部分交易对方签署了《重大资产重

组框架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标的资产的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因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 7月 15日起停牌【详见同日披露的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33）】。停牌期间，公司每 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 22日、7月 29日、8月 5日、8月 13日、8月 15日、8

月 22日、8月 29日、9月 9日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37、038、039、040、041、043、046、

047）】 

2015年 9月 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再次延期复牌，即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月 17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经公司申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公司股票自 2015年 9月 17日起继续停牌 1个月。【详见公司于 9月 10日、9月

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8、049）。】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15年 9月 24日、10月 8 日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50、054）】 

    3、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同时涉及资产收购、资产出售，交易金额较大，涉

及面广，涉及的交易对方较多，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交易方

案涉及的相关问题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4、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不适用。 

    5、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及公司股票预计复牌时间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要求，公司拟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再次延期复牌，即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0月 17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个月。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

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 

鉴于该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0日 


